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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6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2020-034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湖南华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湘物业）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

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华湘物业成为公司关联法人，构成关联关系。华湘物业为公司及

下属子(分）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构成关联交易。 

2020年 6月，公司完成了所属子(分）公司物业分离移交。华湘物业作为物

业分离移交接收方，承接了公司部分子(分）公司生活区以外的生产区、办公区

以及部分配套公共区域物业管理工作。根据公司所属子(分）公司物业分离移交

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在原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础上新增其他日常关联

交易业务。新增业务 2020年度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万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审议上述议案，关联董事郑立民先生和孟建新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增加关联

交易预计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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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劳务 

湖南华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市场价 45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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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华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年 4月 14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 148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尹建丽 

注册资本：109.5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18384327X4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场地租赁；自有厂房租赁；防虫灭鼠服务；

生活清洗、消毒服务；物业清洁、维护；清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单位后勤管

理服务；通用设备、电器设备的修理；管道非开挖修复；管道维护；消防设施设

备维修、保养；白蚁防治服务；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代收代缴水电费；水电安

装；代收代缴天然气费；环境卫生管理；公测保洁服务；绿化病虫防治管理；绿

化养护；仓储管理服务；市场管理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房屋、水暖工、

电工的维修；餐饮配送服务；职工食堂；小型餐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股 100%），

实际控制人为湖南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华湘物业原名湖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局招待所，系 1994 年 4月

经湖南省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原隶属湖南省

属国防科技工业局。2016 年经湖南省属国防科技工业局无偿划转至湖南省兵器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2020年 1月划转到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该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平稳发展。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6 万元，净资产-125 万元，营业

收入 142万元，净利润-80万元(经过审计)；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155万元，净资产-297万元，营业

收入 537万元，净利润-173万元（经过审计）。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172 万元，净资产-312 万元，营业

收入 297万元，净利润-15万元（未经过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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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华湘物业系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湘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法人，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华湘物业经营正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

能够遵守合同的约定，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交易的主要内容华湘物业向公司所属湖南神斧集团向红机械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湖南神斧集团湘南爆破器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岳阳南岭民用爆破服务有限公司、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

股份有限公司双牌分公司就生活区以外的生产区、办公区以及部分配套公共区域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2.定价政策及依据：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定

价，交易价格参照公司同类产品服务的市场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根据

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易价格做相应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四、新增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华湘物业作为上述公司所属子公司物业分离移交接收方，在上述公司所属子

公司设有管理机构，能够提供便捷、专业的物业管理服务，有利于双方进行协调

配合、更具协同效应。 

公司与华湘物业此次关联交易在公司主营业务所占的比重较小，对本公司

当期及以后生产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有限，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公司主

要业务也未对关联方形成任何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增加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根据公司所属子(分）公司

物业分离移交的实际情况的需要。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采用平等自愿、互

惠互利的原则，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公司集中精力发展主业。交易的定价

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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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

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2、独立意见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根据公司所属子(分）公司物业分离移交的实

际情况进行的合理估计，有利于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提升核心竞争力,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同类物业服务的市场

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其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增加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